附件4
	2015年乡镇（街道、园区）统计站规范化管理抽检台账

	到现场事由（打勾）：1、省级行政指导 2、省级执法活动 3、省局业务调研 4、省级观摩活动 5、市局领导调研 6、市局抽检 7、市局观摩活动 8、市局业务活动

	乡镇（街道、园区）统计机构名称：     县（区）     镇（街道）统计站（办、科）(盖章)

	机构性质(实体型；一合三统一型；其它)
	　
	在岗在编业务人员数
	　

	平均统计工作年限
	　
	今年统计业务经费预算（万元）
	1、预算数   2、实报实销

	统计用办公室使用面积（平方米）
	　
	统计负责人是否专职
	1、专职   2、兼职

	统计规范化建设验收挂牌情况
	1、合格、2、示范、3、未验收

	辖区内基层统计工作网络建立运行情况（部门、村居、社区）
	1、好、2、中、3、一般

	是否建立使用统计信息传输光缆专线
	1、应用 2、未用

	统计资料是否进行分类管理，装订成册并妥善保管
	1、好 2、中 3、一般

	统计管理制度、业务制度制定和落实情况测试
	1、好 2、中 3、一般

	近3年辖区内统计人员取得统计从业资格证书累计人数：
	　

	提供基本统计服务产品情况（资料、分析、咨询报告）
	1、好 2、中 3、一般

	在岗人员胜任本职业务工作的判断
	1、好 2、较好

	新上岗人员指导期（2年）制度是否落实
	1、落实 2、未落实

	统计站近二年是否发生违法案件、重大责任事故被上级问责 
	1、发生 2、未发生

	近二年开展面向本乡镇（街道、园区）所属单位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情况
	1、好、2、中、3、一般

	上年独立开展行政指导情况
	1、好、2、中、3、一般

	杜绝行政干预代填代报等行为
	1、好、2、中、3、一般

	当前指导联网直报单位规范化完成进度：
	              %

	现场抽检人员对规范化管理考察意见：
	1、示范标杆   2、巩固合格   3、有较多需整改事项

	有示范性的管理创新和成果（如果内容较多可另附页）：

	签字：统计站负责人：
	        考察负责人：
	　

	说明：
一、根据全省基层统计规范化建设年度目标任务，2015年各省辖市负责对辖区内规范化管理巩固情况进行跟踪指导检查，本台帐登记为现场指导抽检的记录。
二、考核目标为各省辖市统计局全年完成对辖区内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乡镇街道统计站的现场抽检指导，巩固合格单位不低于90%。
三、抽检形式不限于专门到乡镇的指导，可利用省、市统计局各种到乡镇街道现场工作的机会，一并对基础工作规范化管理情况进行考察，对本表相关内容进行考察核实，并作登记。
四、本台帐登记表，在年底集中报省局基层处（纸介质），作为对省辖市统计局相关目标考核的依据。


